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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5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教学部、书院，各部门： 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15 年

全 省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年 度 考 核 工 作 的 通 知 》（ 苏 人 社 发

[2015]391 号）、《南京审计学院绩效考核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南审校

发[2014]25



 

半年工作岗位变动人员，在原部门参加考核。 

2.派出工作及挂职人员，在对方工作不足半年的，由学校进

行考核；在对方工作超过半年且仍在对方工作期间的，由对方进

行考核并确定等次；在对方工作超过半年且已工作结束的，由对

方单位提供有关情况，学校进行考核，并结合对方单位鉴定意见

和其本人当年度岗位任务完成情况确定等次。 

3.新进工作人员首次就业，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

评语，不确定等次；非首次就业，本年度在学校工作累计不到半

年的（含试用期），不参加本部门年度考核；超过半年的（含试

用期），由其现所在部门进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，考核等次一

般不定为优秀。 

4.公派出境研修，以及经学校同意自费出境研修人员，由本

人所在部门根据其研修表现进行考核，考核等次一般不定为优

秀。 

5.病假（因公负伤除外）、事假等原因累计超过半年的工作

人员，不参加年度考核。  

6.接受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，只进行考核，暂不写评语、不

定等次，待审查结案后再行确定。 

7.受党纪处分的人员，按照关于受党纪处分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8.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人员，经教育后仍拒

绝参加的，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。 

三、年度考核等次、比例与结果使用 

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

全校被确定为“优秀”等次的人数，控制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

15%以内。 



 



 

6.结果反馈。各部门将考核结果反馈教职工本人。其中，被

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的，各部门须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

核人。 

7.存档备案。将考核结果存入本人档案并备案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1.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，教职工完成个人总结。 

2.2016 年 1 月 7 日前，各部门安排个人述职、部门考评、

公示（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。 

3.2016 年 1 月 11 日前，各部门将本部门年度考核工作总结、

优秀人员事迹材料交至组织人事部人事管理科。 

4.学校审定考核等次，并公示七个工作日。 

5.2016 年 3 月 15 日前，学校将考核结果报省主管部门备案。

各部门工作人员在系统中打印教职工《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年度考核登记表（2015 年）》（经本人签字，为便于归档，请用 A4 

纸双面打印，留装订线，不得加页）交至组织人事部人事管理科。 

联系人：王红磊，办公地点：中和楼 410 室，联系电话：

58318831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年度考核系统使用说明 

       南京审计学院 

 2015 年 12 月 16 日 
 

 南京审计学院校长办公室   2015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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